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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腐败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 

第二届会议 
2011 年 8 月 22 日至 24 日，维也纳 
 

 

报告草稿∗ 
 
增编 
 

五. 结论和建议 
 
1. 预防腐败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在其 2011 年 8 月 22 日至 24 日于

维也纳举行的会议上得出了以下结论和建议： 

 (a) 工作组建议缔约国会议第四届会议考虑决定工作组在缔约国会议第五

届会议之前继续其工作并举行两次会议； 

 (b) 工作组建议其今后的届会继续侧重于从《公约》第二章中抽出的数量

上可以应付的一些实质性专题，并重申在所重视的专题上拥有充分的专业知识

将有助于讨论。今后的会议可重点关注的专题是： 

 – 加强公私伙伴关系，特别是结合《公约》第 12 条； 

 – 利益冲突、无法接受的做法和资产申报； 

 (c) 工作组建议其今后的会议沿用多年期工作计划，目的是确保在一直到

2015 年的期间执行情况审议机制第二周期开始时对第二章中的所有关键性条文

均能加以述及；在工作组每次会议之前，应当请缔约国最好使用自评清单交流

各自在执行有待审议的条文上的经验，如有可能还可交流在执行方面的成功事

例、挑战和经验教训；秘书处还应在每次会议之前根据缔约国就举措和良好做

法所提意见，就有待讨论的专题编拟背景文件。这些背景文件应当综合缔约国

在各自情况下采取的不同做法，列出多种选择并对既有做法分门别类加以介

绍，提请注意缔约国之间的共同问题或由它们列明的经验教训；小组讨论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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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组会议期间举行，吸纳对现有优先专题提供书面答复的国家的专家参

加；如在一些专门领域上需要展开更为详细的技术性讨论，缔约国可考虑请秘

书处在资源允许的前提下单独举行由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的讨论； 

 (d) 工作组赞赏地注意到许多缔约国已就所审议的专题交流本国的举措和

良好做法，即 

 ㈠ 提高认识的政策和做法，特别是关于《公约》第 5、7、12 和 13 条； 

  ㈡ 公共部门与预防腐败：行为守则（《公约》第 8 条）和公共报告（《公

约》第 10 条）； 

并请缔约国继续向秘书处提供有关这类举措和良好做法的最新信息； 

 (e) 工作组提醒缔约国继续向秘书长通报指定可协助其他缔约国依照《公

约》第 6 条第 3 款拟订并执行预防腐败具体措施的主管机关的事宜，特别是在

需要时更新既有信息； 

 (f) 工作组建议秘书处在预算外资源允许并且得到工作组进一步实质性指

导的前提下分析由缔约国报告的在为处理与执行第二章所载条文有关的实际问

题而采取的措施上的良好做法，并收集联合国系统及其他相关组织内部在这方

面的现有专业知识的信息； 

 (g) 工作组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拟订的《加强司法廉政和能力资源指南》，

并决定在今后的一届会议上尤其关注司法和检察部门廉政问题，目的是促进

《公约》第 11 条； 

 (h) 工作组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与联合国经社事务部就在公共部门预防腐

败方面开展的合作并建议将这类合作继续下去，尤其在联合国公共服务奖方面

并为此采取开展进一步提供公共服务和预防腐败的活动等其他举措； 

 (i) 工作组欣见秘书处与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及其他相关组织密切合作

为推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而采取的举措，并建议秘书处继续在企业界

推动执行《公约》； 

 (j) 工作组重申缔约国应当继续在社会所有各部门加强提高认识和教育活

动，并且应当尤其关注妇女和年轻人在预防腐败方面所能做出的贡献； 

 (k) 工作组欣见秘书处为了给大学拟定全面的反腐败学术材料而采取的举

措并请定期通报在这方面的进展情况； 

 (l) 工作组建议秘书处继续支持缔约国努力对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进行腐

败脆弱性评估，并请在今后一届会议上向其介绍在这方面采取的进一步行动； 

 (m) 工作组注意到贸易法委员会核准了《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

修订稿并建议秘书处继续与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进行合作，尤其是为了协助缔

约国执行《公约》第 9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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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工作组欣见秘书处继续努力通过机构廉政举措在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

协调理事会成员之间推动廉政，包括与联合国道德操守办公室合作进行，并建

议缔约国会议就如何进一步施行这一举措向秘书处提供指导； 

 (o) 工作组建议秘书处与开发计划署及其他援助提供方密切合作，继续根

据请求向缔约国提供技术援助，目的是推进第二章的执行； 

 (p) 工作组吁请缔约国向秘书处和其他援助提供方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

目的是有效满足缔约国列明的技术援助需要； 

 (q) 工作组请秘书处在下一次会议上报告依照这些建议而开展的活动情

况。 

 


